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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欧洲三国社会组织发展的突出特征 

     
1．政府是社会组织发育发展的主导力量。第一，社会组织的经

费来源以财政投入为主。尽管瑞士、德国、英国社会组织的形式各异，

经费筹措也日趋多元化，但总体看，各级政府依然是社会组织生存与发

展的主要财政来源。目前，德国社会组织的经费70%来自政府；瑞士社

会组织的经费，超过半数来自政府。第二，社会组织提供的服务以政府

购买居多。尽管社会组织初创阶段均有各自的使命和应对的需求，有的

甚至是政府想做而未做、或未规划到的事项，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

些事务大多纳入了政府工作的视野，以项目合约的形式委托给相关专业

的社会组织承担。更为重要的是，各级政府在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服务

提供绩效和专业水平后，主动把大量政府承担的、且适合社会组织承接

的职能和事务剥离出来，交给相关社会组织管理。第三，政府赋予社会

组织绝对的社会服务优先权。首先，政府在税收、土地供应、基础设施

建设等方面给予社会组织相当优惠的政策，以降低其开办和运营成本，

提高服务竞争力。其次，政府有意限制或严禁商业组织进入某些特定的

服务领域。如德国政府对六大慈善组织可谓厚爱有加，明确规定在社会

服务提供领域，慈善组织有优先权，以此削弱私营商业组织的活动空

间。第四，政府对社会组织进入社会服务领域设置的“门槛”较低。一

方面社会组织登记较为简便。从法律角度讲，在瑞士和德国，社会组织

的登记程序与商业组织无异。至于社会组织是否属于营利或非营利机

构，视税务当局依据其财务状况决定。相关机构依法征缴税费。一般情

况下，政府不干预社会组织内部的具体事务，税务当局只是每半年审查

一次政府资助项目的财务报表和法定标准执行情况，违法的由司法部门

负责处理。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自由变更组织的性质，如从非营利组

织改变为营利组织，或与之相反。 

     2.社会保障制度规定了社会组织的功能和角色。欧洲三国经过上

百年的制度建设，已形成覆盖全体公民，涉及养老、遗属、残疾、失

业、疾病、生育等一整套较为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在此大框架下，社

会组织的功能和角色也由此确定，即公民的基本福利，主要由各级政府

机构提供；公民个性化、暂时性的需求，则由各类社会组织补充。例

如，瑞士失业人员的收入维持，由政府提供的失业救济金确保。至于再

就业服务，如提高就业能力，寻觅满意工作，融入社会主流等，则由各

类社会组织承接。 



 

     3.社会工作人才是社会组织服务递送的中坚力量。第一，社会组

织，尤其是社会公益类社会组织，其一线工作人员主要是社会工作者。

如在瑞士卢塞恩州34间家庭及院外青少年服务机构中，现有雇员1000余

人，2/3毕业于各类社会工作院校。在英国，67%的社会工作者被社会组

织聘用。这部分人以其良好的专业素养、丰富的专业实践、严格的专业

操守，在满足社区居民需要，规划和管理社区服务项目，为社会组织赢

得社区声誉和社会认同等方面，贡献良多。从一定意义上说，社会工作

者是社会组织植根基层、贴近民众、服务社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第

二，社会工作者是社会组织提供专业化服务的重要力量。虽然欧洲三国

的社会组织正在走向专业化和非专业化结合的路向，但社会工作者的核

心地位并没有改变。非专业人员的进入，主要承担必要的行政管理、服

务转介等事务。而大量的心理辅导、行为矫正等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一

直由社会工作者引领。可以说，社会组织离开了社会工作者的“技术”

支撑，其服务质量将难以保证，其存在和发展的价值也就值得民众质

疑。 

     二、培育和发展我国社会组织的几点思考 

    
 1．从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从福利提供

看，政府、市场和社会其基本关系是：政府旨在确保所有公民在遭遇年

老、疾病、残疾、失业等各类社会风险后，其收入水平不至于明显降低

或至少维持在一个社会认可的基本标准。社会组织主动填补和满足政府

未规划或不适合提供的需求，重点管理政府委托的福利服务职能和事

项；除此之外大量的福利需求空间，由市场组织来填补。尽管欧洲三国

的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市场组织的边界有模糊取向，但总体来说，社

会组织在提高社会防范风险能力，增强国家可持续发展竞争力等方面，

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因此，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和重视社会组

织的培育和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基于我国社会组织的发展现

状，当前的首要工作，应是明确社会组织尤其是社会公益类社会组织在

福利提供方面的应有地位和作用，在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所长的同时，让

他们感到，其所作所为是政府和社会认可的正确的事情。 

     2．加大政府支持力度，完善社会组织的管理。首先，政府应进一

步加大对社会组织的财政支持力度，并在此基础上，根据社会组织的生

命周期，把握好自身的切入点。大量的研究表明，社会组织建立初期最

为脆弱，也最需要政府的认可，尤其是资金上的支持。政府的适度投

入，可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其次，政府应转变财政支持方式，以购买

服务方式为社会组织提供资金。第三，政府应降低社会公益类社会组织

的准入“门槛”。如简化登记程序，弱化注册资金、活动场地等行政限

制。至于那些规模不大、影响有限、针对特定人群的自助、互助类群

团，则可实行社区居委会备案制度。第四，政府应赋予社会组织在市场

准入、成本控制等方面有绝对优先权和天然竞争优势。 

     3．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社会组织的健康发展创造基础性条件。

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是社会组织健康持续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由于我国

 



现行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小、保障水平低，地区、城乡之间差距较大，

现有的社会组织不得不从事一些本应政府履行的基本公共服务职能。这

种超越社会组织财力和能力的现状，既不利于其健康发育，也无助于其

可持续发展。因此，要让社会组织有一个质和量的飞跃，并沿着政府规

定的方向发展，政府加快发展教育卫生、劳动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

务和公共事业，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 

     公共服务体系，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 

     4．大力加强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确保社会组织的服务质量。

社会工作之所以能从诸多专业中脱颖而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政府和

社会组织需要一批受过严格专业训练的工作人员来规划和管理经费达数

十亿、数百亿、甚至数千亿的社会福利服务系统。欧洲三国的经验也表

明，社会工作人才已成为这些国家和社会组织提供优质高效社会服务，

规划和管理社会福利项目的基本力量。因此，大力加强我国的社会工作

人才队伍建设，对于社会组织的服务提升、能力建设，无疑有着不可估

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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